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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告管理的通告�

沪市监广告[2020]70号�

2020年2月11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广告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广告管理工作通告如下：�

　　一、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诚实

信用，公平竞争，对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严格履行广告活动主体责任。�

　　二、严禁发布与疫情防控政策不相符的，含有不正确导向、妨碍社会安定、损害公共利益，妨碍

社会公共秩序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内容的广告。�

　　三、严禁发布含有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以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内容的广告，不得为违

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制品提供广告服务。�

　　四、严禁发布含有虚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治疗、治愈、偏方”等内容的广告。�

　　五、严禁发布未经审查或者擅自篡改审查批准内容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发布医疗广告应当查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件，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应当查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严格按照广告审

查核准内容发布，不得进行剪辑、拼接、修改，不得擅自添加涉及疫情防治的内容。�

　　六、严禁在除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以外的

其他媒介和场所发布处方药广告；严禁借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名义发布推销处方药的广告

。�

　　七、承接消毒产品（含消毒剂、消毒器械、卫生用品等）广告业务，应当查验生产企业的消毒产

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或者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等证明文件，不得宣传

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不得超出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杀灭微生物类别进行夸大虚假宣传。�

　　八、承接医疗用口罩广告业务的，应当查验医疗器械注册或者备案凭证并按照医疗器械广告审查

核准内容发布，不得将普通或工业用防尘口罩宣传为医疗用口罩，普通或工业用防尘口罩不得宣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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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消除患病或者感染风险。�

　　九、对于易导致人群聚集、增加感染风险的商业促销、展览展销、商业演出、游乐活动等广告，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不建议发布，在疫情逐渐平稳后审慎发布。�

　　十、各广告经营单位和媒体发布单位切实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按照《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的要求

查验有关证明文件，认真核实广告主的身份与相应的经营资格、核对广告内容，防范不法分子利用虚

假销售防护用品的广告实施诈骗活动。�

　　十一、鼓励广告行业组织和企业利用合法的媒介，积极创作、发布疫情防控公益广告。�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广告监测、检查和执法力度，畅通12315举报渠道，从严从重查处

各类与疫情相关的虚假违法广告，及时曝光典型违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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